
立法會CB(1)661/07-08(02)號文件  
 
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8年 1月 24日的情況 ) 

 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. 推 行 " 數 碼 21" 資 訊 科 技

策略及電子採購計劃  
2006年 12月 11日  政府當局答允：  

 
(a) 考慮委員的建議，即於試點計劃考慮

推行電子發票，以推動供應商採用；

作出評估並告知事務委員會，在電子

採購計劃推行後，中小企供應商連接

互聯網的升幅百分比 (如有的話 )，以

及中小企對電子採購計劃的反應和

參與程度；及  
 

 
 
(a) 政府當局認為，以 4,920

萬 元 的 估 計 非 經 常 開 支

推 行 試 點 計 劃 擬 議 涵 蓋

的 4項電子採購措施，是

審 慎 和 務 實 的 做 法 。 然

而，政府當局會密切留意

在環境有利的機遇時，嘗

試提供電子發票選項。  
 

  (b) 參照政府當局文件 (立法會 CB(1)435 
/06-07(03)號 文 件 )第 12段 所 列 的 效

益，評估電子採購試點計劃的實際效

益，以及環保採購的應用程度。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檢 討 階 段

評 估 電 子 採 購 試 點 計 劃

的實際效益。  
 

2. 進 一 步 討 論 與 電 訊 盈 科

有 限 公 司 股 權 變 動 及 跨

媒體擁有權有關的事宜  
 

2007年 1月 11日  倘若廣管局在調查後決定不採取任何行

動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作出解釋，

供委員備悉。  

如有需要，政府當局須向事務

委員會作出詳細解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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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3. 有 關 地 震 損 毀 海 底 電 纜

導 致 互 聯 網 服 務 中 斷 的

事宜  

2007年 4月 17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項提

供詳細資料：  
 
(a) 說明電訊局有關緊急情況的應變計

劃，以及一旦發生國際直撥和互聯網

服務中斷的事件時向消費者發布消

息的機制；及  
 

電訊局將於 2008年 4月 14日的

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作簡介。 

  (b) 在 2006年 12月 26日及 27日因地震損

毀海底電纜導致互聯網服務中斷 (下
稱 "該事件 ")，令中小企蒙受的損害

和損失。  
 

 

4. 與 香 港 電 台 編 輯 自 主 及

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作 出 懲

處的尺度有關的事宜  

2007年 3月 12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檢討：  
 
(a) 委任廣管局 (或新的單一規管機構，

即通訊事務管理局 )成員的機制，包括

委任準則和成員組合，以期吸納更多

不同背景的專才，加強該局的代表

性；及  
 
(b) 廣管局作出懲處的尺度。  
 

政府當局察悉並須作出跟進。 
 

5. 在 香 港 推 行 數 碼 地 面 電

視廣播的進度  
2007年 6月 11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適當時候提

供資料，說明終止模擬廣播帶來的估計經

濟利益。  
 

政府當局就計劃終止模擬廣

播展開進一步的市場及技術

研究後，在較後階段提供資

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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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2007年 11月 12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參照國際研究

結果(如有的話)，提供資料說明數碼地面

電視廣播可能造成健康方面的風險。  
 

資料研究顯示，醫學界曾發表

報告，指長時間看電視或電腦

屏幕可能會損害人類視力，但

他們並無指明這問題與數碼

地面電視節目有關聯。  
 
 

6. 電台接收  2007年 10月 16日  政府當局答允進一步研究電台接收欠佳

的問題，並會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補充資

料，列明改善調幅 (AM)和調頻 (FM)廣播的

傳輸和接收事宜的計劃和時間表。  
 

政府當局察悉並須作出跟進。 

7.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

710 電 腦 化 計 劃 分 目

A007GX ⎯⎯  新行政工

作電腦系統  

2007年 11月 12日 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資料，說明政府內部現

有的資訊科技人力資源，並透過與其他政

府和先進國家作出比較來分析政府現時

的資訊科技人力情況 

 

政府並無所需的資料。政府當

局會繼續從其他來源尋覓相

關資料，並會在適當時候向事

務委員會匯報最新情況。  

8. 提 供 無 線 電 頻 譜 以 引 入

寬頻無線接達服務  
2007年 12月 10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
 
(a) 就 寬 頻 無 線 接 達 (下 稱 "BWA")服務

的發牌條件和規管制度提供詳細補

充資料；  
 

 

 

 
 
 

 
 
(a) 當 局 將 按 照 擬 設 立 的 綜

合傳送者牌照的規定，批

發 BWA牌照。政府當局

已於 2008年 1月 14日的資

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

會會議上，向議員簡介設

立 綜 合 傳 送 者 牌 照 的 建

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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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 (b)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與廣東有關部門

協調頻率的結果；及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會 把 與 廣 東 有

關 部 門 協 調 頻 率 的 結

果，告知資訊科技及廣播

事務委員會。  
 

  (c) 提供電訊局長接獲與服務有關的投

訴統計數字，並按分項列出，包括接

獲的投訴、經調查的投訴及／或獲滿

意解決的投訴數字等。  
 

(c) 政 府 當 局 須 在 適 當 時 候

提供資料。  
 

9. 廣 播 服 務 意 見 調 查 結 果

和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

處的處理投訴機制  

2007年 12月 10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廣管局：  
 
(a) 考慮諮詢廣播業界，以期透過廣管局

的《業務守則》減少懶音的情況；  
 
(b) 考慮在 2009年度廣播服務意見調查

中，調查受訪者在 2004年度及以前的

收聽習慣；  
 
(c) 提供 2007年度廣播服務意見調查的

有關統計數字，以支持調查所得，即

廣 管 局 在 處 理 涉 及 廣 播 的 投 訴 方

面，被認為是 "有效、公平、獨立及

可靠 "；及  
 
(d) 提供 2006年 9月 1日至 2007年 8月 31日

期間的投訴個案及廣管局作出懲處

的詳細資料。  
 

廣管局提供的資料，於 2008
年 1 月 24 日 隨 立 法 會 CB(1) 
671/07-08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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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0. 有 關 擬 議 綜 合 傳 送 者 牌

照的公眾諮詢  
2008年 1月 14日 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詳 細 資

料，說明在 8位數字的號碼中，可供分配

的電訊號碼總數；已分配予電訊網絡營辦

商／服務供應商的電訊號碼確實數目；以

及網絡營辦商／服務供應商編配予最終

用戶和客戶的電訊號碼數目。  
 

政府當局須在適當時候提供

資料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1月 24日  


